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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不应当有一部市场交易领域内的基本法，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应当有
一部这方面的基本法。
但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呢？
甚至连要制定这方面的基本法的动向也不明显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进行市场经济的建设，现在虽然采取了市场经济的
体制，但刚刚起步，还很不成熟，因此，缺少市场交易法赖以脱颖而出的市场经济的市场交易实践。
二是缺乏与市场交易法相适应的科学、先进的理论支撑。
其表现之一是研究的方法跟不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期以来习惯于用陈旧的、简单的商品经
济的思维，来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交易的法律；重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等各个分支领域
的所谓“实务”研究，往往陷于对法条的注释性的解说，而缺乏系统的、从市场交易客观规律的高度
抽象出市场交易实践中的一般理论。
表现之二是研究观念的落后，集中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习惯以特别法的观念研究“特别法”的主张
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摆脱特别法的思维定式，只能在近代商法的框架内游移、徘徊，难于迎头跨
入现代商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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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商人的历史来源可知，商人阶层是专为市场交易而生的一个阶层，或者说，由于市场交易的需要，
自然出现的一群以市场交易为职业的人。
对这个阶层中的个体来说，他们通过贩卖商品、提供劳务等赚取利润，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并积
累资本以便进一步扩大经营。
因此，《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对商人的定义是：“旧社会贩卖商品从中谋利的人；现泛指从事商品
经营活动的人”。
这个定义针对的就是商人个体。
不过，上述商人的定义属于经济学范畴。
我国商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将经济学上的商人概念与法学上的商人概念区别对待，认为在经济生活中，
商人主要是指从事货物交易的人。
在法律上，商人主要是指从事商业经营或为商事法律行为的主体。
一般来说，商人中的“商”是指它的职业属性。
“人”是指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主体。
事实上，经济学上的“商人”与法学上的“商人”概念不应当分离，法律中对商人的调整，应该是经
济学上所认定的商人。
上述将经济学与法学商人相分离的定义，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分离。
法学中商人的概念，是指从事商业营业的主体，经济学上将商人的概念界定为“从事商业营业的人”
也未尝不可。
现代商人，除了经销商以外，还包括制造商、证券商、保险商、运输商（含海商）、广告商、代理商
等。
因此，完善的现代商人制度，就是经济学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用语。
不过，现代商法更注重的是商人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人的定义是：“是指经
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
他因雇用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
知识或者技能的人”。
关于商人的概念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还要在下文中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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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总论(修订版)》是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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